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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派

携手护苗行动 护航青春逐梦

三亚市辖区基层人民检察院
依法履职公告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同意，三亚市撤销三亚市城郊人民检察
院，设立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检察院、吉阳区人民检察院、天涯区
人民检察院、崖州区人民检察院。现将履职事项公告如下：

一、三亚市海棠区、吉阳区、天涯区和崖州区人民检察院作
为三亚市人民检察院的辖区基层检察院，自2026年4月13日
起依法行使基层人民检察院职权。

二、上述四区人民检察院分别在对应行政区划范围内依法
履行以下职权：刑事案件的审查逮捕、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
诉；对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及执行工作实行法律监督；开
展公益诉讼；对社区矫正机构等单位执法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受理控告申诉和举报，承办国家赔偿案件和国家司法救助案
件；法律规定的其他职权。

三、根据海南省编制委员会有关批复，三亚市吉阳区人民
检察院集中履行三亚市涉外检察职能；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检察
院集中履行三亚市知识产权检察职能。

四、办公地址：
三亚市海棠区人民检察院：三亚市海棠区管委会院内；
三亚市吉阳区人民检察院：三亚市吉阳区榆亚路667号；
三亚市天涯区人民检察院：三亚市天涯区金鸡岭路344号；
三亚市崖州区人民检察院：三亚市崖州区崖城大道64号。

三亚市人民检察院
2026年4月13日

海南省海口市琼州公证处公告
现有赵培红、葛益成申请继承被继承人葛玉明名下的财产。

经审查，被继承人葛玉明的父母已故，配偶为赵培红，生前只生育
一名子女，为儿子葛益成。

如有异议，有关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请于公告发布之日起
七日内向本处提出，电话：0898-68536345、0898-68593606。

海南省海口市琼州公证处
2026年4月13日

（上接1版）
护苗工作也是基层治理的关键一环。
2023年初，省委、省政府部署开展为

期3年的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将护苗
工作与自贸港建设同谋划、同部署、同推
进。

为此，海南构建了“4561”工作体系
（即统筹4个防护组、建成5所专门学校、
开展6类未成年人包保帮扶和建立1套信
息支撑系统），形成省市县三级党委、政府
全链条重视的护苗工作格局，打造了未成
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海南样板”。

2023年、2024年、2025年，我省立未
成年人刑事案件同比分别下降7%、14%、
6.5%。2023年、2024年我省受理未成年
人治安违法案件数量同比逐年收窄，2025
年同比下降5.8%。2024年立侵害未成年

人案件数较2023年下降22%，在此基础上
2025年立案数同比2024年再降14.4%，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得到有力保障。

近期，省委政法委召开会议专题部署

新一轮深化未成年人护苗专项行动，将进

一步巩固工作成效，健全制度体系，抓好任

务落实，强化宣传引导，持续推动护苗专项

行动走深走实。

同时，海南政法系统常态化开展扫黑

除恶斗争、禁毒专项行动，严惩电信网络诈

骗、私彩赌博等突出违法犯罪，努力创建高
水平开放条件下全国最安全地区。

强化法治引领
擦亮自贸港营商环境底色

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实施

后，海南自贸港首例涉外海事临时仲裁案
在文昌清澜1天内作出终局裁决，实现制
度创新与法律实施无缝衔接；省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一涉外民商事判决获澳大利亚新
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承认与执行，彰显了
海南涉外审判的国际公信力与司法权威
……

良法善治，是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
部分。封关运作以来，海南自由贸易港
建设与国际的往来更加顺畅自由，与内
地的联系更加便捷高效，同时对营商环
境建设工作提出更高要求。为此，海南
政法系统坚持以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满
意度为导向，久久为功优化法治化营商
环境，大力推进更高水平的法治海南建
设，让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始终在法治
轨道上行稳致远。

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海南持续深化
海事审判“三合一”、提升执行效率“一件
事”等司法领域改革，强化跨部门执法司法
协同和监督，全力守护公平正义；在深化商
事调解方面，我省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商
事调解组织登记管理办法》,审批设立13
家商事调解组织，入册商事调解员1000余
名，调处商事纠纷案件超2.1万件；在全民
法治素养提升方面，今年3月至12月开展

“普法质效提升年”活动，通过5项提升行
动、26项任务举措，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
法在全省蔚然成风，为法治化营商环境筑
牢思想根基。

法治为帆，担当为桨。“十五五”启新，
自贸港逐梦，海南政法系统以实干践初心、
以法治护前行，与琼州大地同心，共赴自贸
港高质量发展新征程。

法治筑牢屏障 担当护航发展

海口先锋学校是一所民办农民工子
弟学校，现有学生近200名，其中有农民
工子女等。作为我省首所未成年人保护
试点学校，这里的孩子一直牵动着社会
各界的心。

近期，海口持续高温，因学校部分教
室无空调，虽然开着风扇，但是孩子们在
上课时仍坐不稳、待不住，注意力极易被
汗水和燥热分散。看着孩子们被困扰，
校长黎芳忧心忡忡。

了解到学校部分教室无空调的实际
情况后，省律师协会迅速行动筹备爱心
物资，不仅为学校捐赠了空调，还准备了
米、食用油等生活用品以及普法漫画折
页等学习资料。

崭新的空调平稳运转，习习凉风吹
散了酷热。如今，孩子们坐在凉爽的教
室里，身姿坐得笔直，眼神专注地注视讲
台，学习状态明显改善。黎芳看在眼里、
喜在心上：“新空调装好后，孩子们特别

开心，上课也更专注了。”
在捐赠仪式上，海口先锋学校准备

了锦旗，以此感谢省律师协会的悉心帮
扶。

这份关爱并不是初次抵达。2023
年，省律师协会曾出资组织海口先锋学
校师生到屯昌春游，让孩子们走出城区，
亲近自然。

省律师协会公共法律服务与公益诉
讼工作委员会主任陈海蓉，被海口先锋
学校的孩子们亲切地叫作“陈妈妈”。5
年前她第一次走进这所学校，就被孩子
们的纯真打动。她和省律协的同事时常
带着物资与法治绘本来到学校，陪孩子
们做游戏、讲故事、普及法律知识，用爱
心和陪伴成为孩子们信赖的亲人。

黎芳表示，这些孩子格外渴望被看
见、被关爱，省律协不仅实实在在改善了
孩子们的学习环境，更让他们真切感受
到了社会的温暖。

送清凉
空调驱散酷暑，改善学习环境

捐赠仪式后，省律师协会教育与未成年
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关心下一代工作委
员会常务副主任郑芳玉以“我的身体安全密
码”为主题，为孩子们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
安全和法治教育课，把法治知识送到孩子身
边。

课堂上，郑芳玉首先抛出了一个问题，
让孩子们迅速集中注意力：“我们的身体有
些部位是隐私部位，哪位同学知道？”

她边提问，边拿出提前准备好的卡通图
画，走到孩子们中间。一名女孩指着图画上
的卡通人物，用稚嫩的声音答道：“这里不能
让别人碰！”

郑芳玉点头微笑，“你说得很对，穿背
心、短裤遮住的地方就是隐私部位，不能随
便给别人看、给别人摸，我们也不能去看、去
摸别人的隐私部位。”

紧接着，郑芳玉又和孩子们玩起了“人
体红绿灯”的小游戏，用情景模拟的方式，引
导孩子们分辨“安全接触”与“不安全接

触”。遇到眼神懵懂的孩子，她放慢语速、重
复强调，用手势比画、用图示对照，一点点把
自我保护的底线讲清楚。遇到“坐不稳、待
不住”的孩子，她便通过有奖互动的方式吸
引注意力。她反复告诉孩子们：“网上聊天
的时候如果有人让你露出隐私部位，那就是
在犯法，一定要勇敢说‘不’。”

“面对这些特殊的孩子，要慢一点，更要
耐心一点。”有近10年校园普法经验的郑芳
玉告诉记者，在进行普法时，她不仅会对课
程进行分层设计、精准适配，还有针对性地
调整语言节奏与教学方式，用具象化比喻和
肢体示范替代抽象概念，确保每个孩子都能
听懂、记住、用上。

“我们把法送进学校，就是用孩子能听得
懂的语言、看得见的案例，把法律变成他们身
边的‘守护盾’。”郑芳玉表示，省律师协会将
继续发挥专业优势，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关
爱帮扶与普法宣传活动，以法为盾、以爱为
桥，用心用情守护每一株“幼苗”茁壮成长。

送法治
法治教育课让孩子学会自我保护

省律师协会到农民工子弟学校开展关爱慰问活动

清凉沁校园 法治润童心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覃创源 田春宇

“谢谢陈妈妈，今天上
课凉快多啦。”4 月 10 日下
午，海口先锋流动人口简
易小学（以下简称海口先
锋学校）的教室里，孩子们
的笑声格外清脆。崭新的
空调送出习习凉风，驱散
了窗外的酷热，也吹散了
孩子们因闷热而浮躁的情
绪。

当天，海南省律师协会
十 余 名 律 师 走 进 这 所 学
校，开展“与爱同行·法护
未来”关爱慰问活动，不仅
为孩子们送上爱心物资，
还带来了一堂生动的安全
教 育 课 。 既“ 送 清 凉 ”又

“送法治”，关怀落在实处，
法治的种子也在孩子们心
中悄然生根。

琼中：

红毛司法所联合多部门
开展防性侵专题宣讲

本报讯（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李传敏
通讯员杨梅）近日，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司
法局红毛司法所联合红毛派出所、“法律明白
人”，特邀村居法律顾问走进红毛希望小学，
开展防性侵专题法治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法律顾问团队结合典型案例
与法律知识，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家长和教
职工详细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刑法中关于
防性侵的重点条款，强调了性侵害行为的法
律后果。针对学生群体特点，宣讲员通过情
景模拟、互动问答等方式讲解“如何辨别性侵
害行为”“遇到危险如何自救”“隐私部位保
护”等实用知识，引导家长和教职工树立正确
防范意识，掌握科学应对方法。杜绝“校园欺凌”

新规筑牢未成年人安全防线

省律师协会教育与未成年人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郑芳玉为孩子们上安全和法治教育课。记者覃创源 摄

今年 1 月 1 日，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以下简称“新法”）正式施
行，首次将校园欺凌纳入治安管理处罚范畴。

过去，校园欺凌缺乏针对性的法律规制，导
致处置标准不统一、公权力介入不明确。新法
最核心的变化之一，就是将校园欺凌纳入治安
管理处罚范畴，首次以专门条款，明确划定了
校园欺凌的法律边界，赋予了公安机关介入的
权利，打破了校园欺凌是“内部事”的旧认知。

新法打破了“未成年人违法不拘留”的惯
例，加大了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惩戒力度。新法规
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一年内
两次以上违反治安管理的，依法执行行政拘留；
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但
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依法执行行政拘留。

新法规定，如学校明知发生严重的学生欺
凌或其他侵害未成年学生的犯罪，不按规定报
告或者处置的，责令改正，对其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建议有关部门依
法予以处分。 （据新华社）

（汉普）


